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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

2019 年招才引智计划招聘工作方案 

 

根据《河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规程》（豫人社〔2015〕

55 号）和《中共平顶山市委组织部 中共平顶山市委机构编制委

员会办公室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豫人社

〔2019〕69 号在中国• 河南第二届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期间

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的通知》（平人社办〔2019〕

74 号）文件精神，学院在 2019年第二届中国·河南招才引智创

新发展大会上，上报教师岗位 16 人，辅导员岗位 13 人。为确

保本次公开招聘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招聘原则 

坚持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，贯彻公开、平等、

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采取分类考核办法，全面履行公开招聘程

序，切实做到信息公开、过程公开、结果公开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招聘工作在学院党委领导下，在学院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

下，由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实施。 

（一）成立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张清林  郑海金 

副组长：张晓东  姜葆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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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徐宗华  葛长龙  温亚丽  秦中文 

纪检组组长：秦中文 

学院招才引智计划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招聘各项工

作，研究决定招聘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主任：张留成 

成员：何桂英  郭秀丽  蔡花真  贾海科  陈遂云 

王魏峰  李志刚  李  勇  李宏伟  席会平 

陈军周  王桔洲  汪红旗 

办公室负责具体招聘的组织、协调工作。 

（二）成立评委组 

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，在学院纪委的监督下，按上级部门

的文件要求，分专业、按岗位成立若干个面试组。 

三、实施方案 

（一）考核 

本次事业单位招才引智计划招聘采取简化程序，以现场签

订的就业意向协议书且通过人社局最终审核人员为最终招聘对

象，按不同岗位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书人数与招聘岗位数比例确

定以下两种考核方式： 

1.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书人数与招聘岗位比例为≤1:1,采取

专业与教学技能测试＋政审考核的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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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教师岗位：投资与理财专业（招聘岗位 1个，签订就

业意向书 1人）。 

（2）教师岗位：艺术（招聘岗位 1 个，签订就业意向书 1

人）。 

（3）教师岗位：车辆工程（招聘岗位 1个，签订就业意向

书 1 人）。 

（4）教师岗位：工程管理（招聘岗位 1个，签订就业意向

书 1 人）。 

（5）教师岗位：信息与通信工程（招聘岗位 1个，签订就

业意向书 1人）。 

专业与教学技能测试时间：2019年 12 月 14日。 

注：由用人部门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评委会，专业与教学技

能测试采取指定内容试讲方式，时间控制在 30分钟以内，最后由评

委会提出拟录用意见，报本次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 

2.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书人数与招聘岗位比例为≤5:1，采取

面试＋政审的考核方式进行。 

（1）教师岗位:机械工程（招聘岗位 1 个，签订就业意向

书 3 人）。 

（2）教师岗位:土木工程（招聘岗位 1 个，签订就业意向

书 4 人）。 

（3）教师岗位：电子与通信工程（招聘岗位 1个，签订就



 

 

— 4 — 

业意向书 2人）。 

（4）教师岗位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招聘岗位 1个，签订

就业意向书 2人）。 

（5）辅导员岗位（招聘岗位 5 个，签订就业意向书 13 人）。 

教师岗位：面试采取说课形式，时间 15分钟，说课内容由

用人部门指定，要求制作 PPT。说课时间 10 分钟，回答问题 5

分钟。 

辅导员岗位：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，时间 12 分钟。 

面试时间：2019年 12 月 14日。 

注：1.面试环节将全程录像，面试结束后，现场公布本考场的

面试成绩；2.面试成绩采用百分制，总成绩均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

数。3.本次招聘以面试成绩为总成绩。 

（二）体检 

1.体检人员的确定 

根据总成绩，分岗位从高分到低分按照 1:1 的比例确定体

检人员。 

2.体检标准 

考核合格人员进入体检，体检标准参照《河南省教师资格

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（2017 年修订）》执行。 

3.体检结果 

体检结果在体检结束后及时告知体检人员。对体检结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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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问的，可在接到体检结论 5 个工作日内根据体检的有关规定

提出复检。复检只能进行一次，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。 

体检对象放弃体检或因体检不合格出现招聘岗位缺额的可

以递补，递补对象从报考岗位并参加面试的人员中，按照总成

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等额递补。 

4.体检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考察 

根据应试、体检结果等额确定考察人选。由学院对其思想

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等进行考察。对有违纪违规记录、以及其

他不符合应聘条件的人员，经核实取消应聘资格。因考察不合

格出现空岗时，不再递补；因自愿放弃出现招聘岗位缺额的可

以递补，递补对象从报考岗位并参加面试的人员中，按照总成

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等额递补。 

（四）公示和聘用 

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拟聘用人员，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

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政策规定办理有关手续。对聘

用人员，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一年。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

正式聘用，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。 

四、纪律与监督 

学院成立招聘工作纪律监察小组，办公室设在学院纪委办

公室，负责对整个招聘工作进行监督监察，对举报和申诉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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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查处。对弄虚作假的应聘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应聘

资格。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相

应处理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.对报考人员的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，报考人员

必须如实准确提供本人信息，凡隐瞒有关情况和弄虚作假者，

一律取消应聘资格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

2.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官网（http://www.zlxy.edu.cn）

为本次招聘信息公布的主要途径。 

咨询电话：0375-7668686（学校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） 

监督电话：0375-7668985（学校招聘工作纪律监察小组办

公室）  


